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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合同法、担保法理论与实务》的作者以严谨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将《合同法》和《担保法》的
理论与实务中的核心原理，引经据典进行充分论证和阐述，对实务操作进行理性总结和提炼，有利于
读者学习和运用《合同法》和《担保法》。
在《合同法担保法理论与实务》作者队伍中，郑显华和肖德芳两位副教授以其多年教学及研究积累，
从民商法理论深度，纵横《合同法》与《担保法》理论领域，对相关原理进行理论研究；李照彬、何
利两位法官以其娴熟的司法运用技巧，对其司法实践中遇到并妥善解决的合同纠纷和担保纠纷案件加
以总结，并予以提炼，通过他们的共同探讨，将理论和实务有机地结合起来，精心编撰此书，奉献给
读者，相信读者定能从《合同法、担保法理论与实务》的研读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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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承诺期限的起算问题。
《合同法》第24条规定，要约以信件或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开
始计算。
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
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承诺在承诺期届满后或在合理期限过后才到达要约人的，构成承诺的迟到。
承诺迟到的情形有两种：②　　其一，必然的迟到（迟发而迟到的承诺）。
根据《合同法》第28条规定，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的承诺，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
有效以外，视为新要约。
在此，“通知”是为了向受要约人表明其已经放弃了法律赋予的其本不受要约约束的权利；“及时”
，是为了防止受要约人以为其承诺未生效，而再向他人另行发出要约或接受他人相同或相似的要约，
从而造成履约上的困难或财产上的损失。
　　此项除外规定有无实际意义，值得探讨。
因为迟发的承诺即为新要约，所谓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意思“通知”，本可以转换
为对新要约的承诺，因此应“及时”之要求，宜转换为“在合理期限内”。
　　受要约人即使是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的，只要在承诺期限内未到达要约人，也是迟到的承诺，
根据《合同法》第23条的推论，原则上也是不能发生承诺效力的。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法.担保法理论与实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